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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手盟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涉及诉讼公告 
 

 

一、 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受理日期：2017年 8月 7日 

（二）受理机构名称：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

（三）受理机构所在地：深圳市南山区玉泉路 26号 

二、 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原告或申请人基本信息 

1. 姓名或公司名称：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

2. 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：马化腾 

3.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未知 

4. 其他信息：无 

（二）被告一或被申请人基本信息 

 1. 姓名或公司名称：成都游外游科技有限公司 

2. 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：温晓斌 

3.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未知 

4. 其他信息：无 

（三）被告二或被申请人基本信息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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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姓名或公司名称：深圳市微讯移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

2. 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：罗伟东 

3.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未知 

4. 其他信息：无 

（四）被告三或被申请人基本信息 

1. 姓名或公司名称：武汉手盟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. 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：章咏 

3.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吴让军、王雨晴，北京市立方（广

州）律师事务所 

4. 其他信息：无 

（五）被告四或被申请人基本信息 

1. 姓名或公司名称：章咏 

2.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吴让军、王雨晴，北京市立方（广

州）律师事务所 

3. 其他信息：无 

（六）基本案情 

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原告”）主张其于

2014年 10月 23日取得互爱互动（北京）科技有限公司的“焚天”注

册商标的独占许可使用授权，原告在其运营的《焚天之怒》网络游戏

中有权在核定的第 9 类计算机软件、计算机游戏软件上独占使用第

12616510号“焚天”注册商标，以及在核定的第 41类在计算机网络

上提供在线游戏商品或服务中独占使用第 12616575 号“焚天”注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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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标，上述商标的商标专用期限均从 2014 年 10 月 14 日至 2024 年

10月 13日。原告认为，原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享有“焚天”文

字注册商标专用权和独占许可使用权。被告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，

在开发运营的网络游戏中使用与权利人注册商标相同及近似的名称，

其行为侵犯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。 

（七）诉讼或仲裁的请求及依据 

1、判令四被告立即停止在计算机游戏软件及提供在线游戏服务

中使用“焚天”文字商标并停止在开发、发布、推广、提供下载和在

线运营游戏中等过程中侵犯原告享有独占许可使用权的第 12616510

号、第 12616575号“焚天”注册商标专用权； 

2、判令四被告连续一个月在新浪网、搜狐网、腾讯网、网易网、

被告官方网站等网站首页显著位置及《法制日报》和《中国知识产权

报》第一版显著位置刊登声明、消除影响； 

3、判令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因被告的商标侵权行为所遭受侵犯

所致的经济损失人民币 100万元； 

4、判令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因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公证费和

律师费等合理开支人民币 4万元； 

5、判令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。 

（八）被告答辩状的基本内容 

无 

（九）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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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判决、裁定或裁决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本案尚未开庭审理。开庭日期为 2017年 9

月 11日 9时 30分。 

四、 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事项 

无 

五、 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

截至本公告出具日，公司经营状况正常，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

方面未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公司预计诉讼结果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

大不利影响。公司将积极妥善的处理本次诉讼，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

益，避免对公司及投资者造成损失，并依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。 

（二） 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

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，原告已申请法院冻结公司支付宝账户

50万的资金，但预计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不会产生重大的影响，

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民事起诉状》 

（二）《传票》 

武汉手盟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年 8月 17日 


